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03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04 年 3 月12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刘 积 斌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各代表团

对预算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对预算

草案和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国务院报告的 2003 年预算执行结果，全国财政收

入（不含债务收入）21 691亿元，超过预算1 190亿元；全

国财政支出24 607亿元，超过预算 907 亿元；收支相抵，支

出大于收入2 916亿元。中央财政收入12 465亿元，超过预

算524亿元；中央财政支出15 663亿元，超过预算 524 亿

元。中央财政赤字3 198亿元，地方财政收支相抵，结余和

结转282亿元。国债发行6 40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债务

收入6 154亿元，代地方政府发债250 亿元。赤字和国债发

行均在批准的数额内。

2003 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

确定的方针政策和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2002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进

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突破 2 万亿元，再上新台阶；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

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适

时调整财税措施，积极应对非典疫情，战胜自然灾害，认真

解决拖欠出口退税等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发挥了财

政的宏观调控作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国家财政

为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推进社会的全面

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同时，财政

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

出，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比较严重，财政支出结构和预算管理

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和提高等。要深化改革，加强管理，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国务院提出的 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全国

财政收入安排23 570亿元，全国财政支出安排26 768亿元。

中央财政收入安排13 819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13 212

亿元，地方财政上解中央收入607 亿元。中央财政支出安排

17 017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 607亿元，对地方税收

返还和补助支出9 41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相抵，赤字3 198

亿元。弥补预算赤字和偿还到期的国内外债务本金支出

3 674亿元，加上中央代地方发债 150 亿元，全年国债发行

总规模为7 022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债务收入6 872亿元。

财经委员会认为，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体现了

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优化财政

支出结构，增加支持“三农”、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保障、

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重点支出，增加了对地方的补助支

出。国务院提出的预算草案是可行的。财经委员会建议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2004 年中央预算草案，批准财政部部长金人

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

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地方各级政府

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

三、为更好地完成 2004 年预算，做好财政工作，财经

委员会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收入征管，保持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坚持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禁止非法、越权和变相

减免税。大力清缴欠税，清理各项到期的税收减免优惠政

策。认真做好出口退税工作，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

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将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非税收入纳入预

算管理或纳入财政专户管理。

（二）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要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增加中央财政支农

资金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中央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

等公共事业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继续向农业和农

村倾斜。调整财政支农项目结构，改革财政支农补贴方式，

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

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使农民得

到实惠。

（三）重视公共卫生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

要在总结抗击非典疫情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对待禽流感

和可能出现的其他疫情，建立财政应急机制。健全和完善与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卫生体系。尤其要加大对农

村公共卫生的投入，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

立，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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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研究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

要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县乡财力。要加大和规范对

县乡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妥善解

决因农业税和其他税费改革可能给县乡财政带来的困难。今

年要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县乡财政发生新的债务，逐步消化

陈债。以后每年都要在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及债务问题上有所

进展。要从完善体制和规范制度上研究解决县乡财政困难

问题。

（五）努力解决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

要采取措施归还拖欠的工程款，力争今年还清中央本级

由预算拨款拖欠的项目工程款，并不再发生新欠，为全国带

一个好头。地方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尽快还清本级所欠的工程

款，同时要采取坚决措施，督促有关方面尽快归还拖欠的工

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六）加强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要及时批复预算，及时拨付资金。严格预算管理，禁止

预算执行中的随意追加。今年预算执行中如有超收，应主要

用于“三农”、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进一步

加强国债资金的管理。尽快建立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重视对预算资金使用效果的跟踪、分析和评价。整顿和规范

财经秩序，大力节约财政资金，严厉查处各种挥霍浪费和腐

败行为。

（七）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强预算管理

进一步明确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提高一般

性财政转移支付比重。规范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快建立与经

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征缴、使用和管理制

度。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将预算外资金纳入

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加快预算科目

体系改革。要重视财政风险问题，研究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的措施。

（八）加强对预算执行的审计监督

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资金的审计监督，加

大对财经领域中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今年要开展对土

地资金的审计和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审计，并将审计结果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3 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 2003 年中央决算的决议

（2004 年 6 月25 日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关于 2003 年中央

决算的报告》和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

《关于200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会议对《2003 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的报

告进行了审查，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的《关于2003 年中央决算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03 年

中央决算和《关于2003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对审计工

作报告表示满意。

会议要求，国务院要继续落实《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0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坚持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经

济形势，进一步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增强预算的

科学性和严肃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重点领域的支出，规

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切实改进中央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管

理。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要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整改，努力

做好财政工作，全面完成2004年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 年第5 号）

关于 2003 年中央决算的报告 （节选）

——2004 年 6 月 23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金 人 庆财政部部长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2003 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200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

告》。现在，2003 年中央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根据《预算

法》等法律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受国务院委托，

我向本次常委会提出 2003 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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